
 

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关于规范和加强 
院形象标识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 

科发传播函字〔2019〕3号 

院属各单位、院机关各部门： 

院徽、院旗等院形象标识作为我院的象征和标志，既是我院

无形资产，也是我院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前，我院印发

了《中国科学院形象识别系统手册》《中国科学院形象标识应用

规范》对院形象标识的字体、颜色和组合方式进行了严格规定。

在院加快实现“四个率先”目标，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划的

大背景下，正确和规范地使用院形象标识，有助于向社会公众展

示与传播我院良好形象，加强我院文化交流，增强我院辨识度。

为进一步保证院形象标识的权威性和统一性，现就规范和加强院

形象标识的使用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院形象标识的使用应以符合“民主办院、开放兴院、人

才强院”的发展战略和“三个面向”“四个率先”的办院方针为

前提，以维护院良好形象为原则，严格遵守《中国科学院形象识

别系统手册》（可在院网站首页的“走进中国科学院”栏目中下

载)、《中国科学院形象标识应用规范》（附件1）相关规定，不得

更改院形象标识的字体、颜色和组合方式，不得在公众场合故意

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院形象标识载体。 

二、院机关部门、分院及院属研究单位、学校及公共支撑单

位、共建单位、四类机构、院级非法人单元在举行院级科研、管

理类会议、活动，发布重要成果、事项以及制作相关材料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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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使用院形象标识；在举办所级科研、管理类会议、活动时，可

以使用院形象标识。 

三、院属企业、所级分支机构（含所投资企业）不得使用院

形象标识。任何单位、部门和个人不得将院形象标识整体或部分、

或以变造的方式用于产品商标、产品包装、商业广告、商业推广

宣传或日常生活的陈设布置、私人庆吊活动等。 

各分院及院属机构如因院企合作等需要在涉及商业的场合

使用院形象标识，须于使用前10天向院机关相关职能部门提出

申请（附件2），并将职能部门审批结果提交科学传播局备案。 

院机关部门、分院及院属机构在制作我院相关办公用品、证

件、会务用品、文化用品、音像制品等时，如需使用院形象标识，

须于使用前10天向科学传播局提出申请。 

四、院将采取相关措施对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使用我院形象

标识的行为进行追究。针对院内机构、个人违反院形象标识使用

管理相关规定的情况，将对责任人及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并责令

限期改正。 

五、请院机关各部门、院属各单位对本部门、本单位使用院

形象标识的情况开展自查和整改，于4月 25日前将自查、整改

情况报科学传播局备案。如发现院内外其他单位、部门或个人有

不规范使用或滥用我院形象标识的现象，亦请立即向科学传播局

反映。 

联系处室：科学传播局综合处 

联系方式：010-68597572 



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 

2019 年 4月 1日 

（联系部门：科学传播局）



中国科学院形象标识应用规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院形象标识应用的管理，使其规范化、

制度化，特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院属单位应用《中国科学院形象识别

系统手册》中规定的院形象标识。

第二章 院徽 

第三条 中国科学院院徽是中国科学院视觉形象识别的基本

标识，是中国科学院的象征和标志。

第四条 中国科学院院徽必须严格按照《中国科学院形象识

别系统手册》规定的标准制作或印制。

第五条 各单位徽标与院徽同时悬挂、张贴、印制或以其它

形式应用时，院徽在各单位徽标的左侧(正面对视效果)。 

第六条 不得悬挂和张贴破损、污损或者不符合规定标准的

院徽。

第七条 院徽及其图案不得用于：

（一）产品商标、产品包装和商业广告；

（二）日常生活的陈设布置；

（三）私人庆吊活动。

附件1



第三章 标准色 

第八条 中国科学院标准色为蓝色。在应用标准色时必须严

格遵循规定标准。

第九条 辅助色是在实际应用中起补充和衬托作用的颜色。

正式场合、正式出版物上应用院形象标识，原则上不得使用其它

颜色。在应用辅助色时必须符合规定标准。

第四章 标准字体  

第十条 “中国科学院”中文标准字体之一为首任院长郭沫

若手书，在排列上字与字的间隔略有不同，应用时要严格执行《中

国科学院形象识别系统手册》的标准要求。

第十一条 院级对外宣传、会议、仪式、展览展示等活动中，

必须使用《中国科学院形象识别系统手册》中规定的中文专用字

体和英文专用字体。

第五章 标准组合  

第十二条 中国科学院形象识别标准组合是院基本标识展开

应用时的主要形式，分为中轴式组合、横式组合、竖式组合(包

括其反白应用)。使用时，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不同的组合形式。 

第十三条 所有组合形式在应用时，均必须符合《中国科学

院形象识别系统手册》的标准要求。不得使用《中国科学院形象

识别系统手册》中禁用和其它不规范的组合形式。 



第六章 院旗 

第十四条 中国科学院院旗是中国科学院的重要标志之一。

第十五条 院旗的制作必须符合《中国科学院形象识别系统

手册》中规定的标准，院旗的规格尺寸可根据实际需要选用。

第十六条 桌面用小旗和礼品旗有横、竖两种规格，可根据

实际需要选用，并可按规定比例自行确定尺寸。

第十七条 院旗与各单位旗标同时使用时，院旗在各单位旗

标的左侧(正面对视效果)。 

第十八条 不得升挂破损、污损、褪色或者不合规格的院旗。

第十九条 院旗及其图案不得用作商标、广告和商业经营性

活动，不得用于私人庆吊活动。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条 办公用品、环境布置及宣传用品等其它应用涉及

使用院形象标识时，应参照《中国科学院形象识别系统手册》中

的相关规定。

第二十一条 非院和院属建制单位直接投资且作为第一大股

东的企业，不得使用中国科学院的形象标识。

第二十二条 对违规使用院标识或在公众场合故意以焚烧、

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国科学院院旗、院徽等，

院将视情节予以批评和处罚。



第二十三条 本规范的解释权在院办公厅。

第二十四条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2003 年 9 月 29 日发布） 



中国科学院形象标识使用申请表 

申请单位

经办人
联系

方式

座机

手机

用途描述 （300 字内，详细材料请另附纸） 

所属单位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提请审批的

院机关部门

院机关部门

审批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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